
 

 

长信-诺信债券 2号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的通知 

 

长信-诺信债券 2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于 2016年 1月 11

日至 2016年 1月 22日期间通过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初始销售。 

本计划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完毕，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完成资产管

理合同备案登记手续。根据中国证监会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规定，

《长信-诺信债券 2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已符

合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条件，并于 2016年 1月 27日生效。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本公司正式开始管理本计划。 

本计划的资产委托人可通过本公司专户理财查询系统查阅本计划每周最后


